吉林省林学会文件
吉林会〔2012〕11号


吉林省林学会关于召开
森林质量与森林经营学术论坛暨第三届
全省林业学术大会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林学会，长白山管委会林学会筹备组，吉林森工集团、延边林业集团及所属森工企业林学会，省林学会各分会（专业委员会）、会员组：
根据省林学会年初工作安排及当前林业面临的森林经营形式，经报请省林业厅和省科协同意，决定承办吉林省第七届科学技术年会第4分会场，召开森林质量与森林经营学术论坛暨第三届全省林业学术大会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名称
吉林省第七届科学技术年会第4分会场森林质量与森林经营学术论坛暨第三届全省林业学术大会
二、会议主题
森林质量与森林经营
三、会议内容
1.领导讲话

2.学术报告

3.学术考察
四、会议地点
敦化市万豪国际酒店
五、会议时间
2012年9月17日～20日。17日报到，报到地点：敦化市万豪国际酒店（敦化市南湖路5号，前台电话：0433-5078888）。18日上午：学术报告；下午：考察敦化市森林经营试验基地。19～20日考察镜泊湖森林保护与森林经营。
六、参加人员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分管森林经营工作的领导、具体负责森林经营的负责人、林学会秘书长、推广站站长，长白山管委会主管森林经营的领导、具体负责森林经营的负责人、林学会秘书长，吉林森工集团、延边林业集团及所属森工企业分管森林经营工作的领导、具体负责森林经营的负责人、林学会秘书长、推广站站长，省林学会各分会（专业委员会）、各会员组理事长（单位领导）、秘书长。
七、会议费用
本次会议采取以会养会的方式，每位参会人员需交会议费1600元。
八、联系人员
孙镜明：0431-88626680，13756277881；顾广喜：13664433581。
九、几点要求
本次会议既是吉林省第七届科学技术年的分会场，亦是每四年1次的全省林业学术大会，各单位对本次会议要高度重视，并确保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。
1.要按会议要求确保参会人员，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。

2.要按会议要求确保大会交流论文数量，各市（州）林业局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吉林林工集团、延边林业集团及所属森工企业不得少于5篇；省林学会各会员组不得少于2篇。

3.要认真填写参会回执，要求在9月10日以前将回执上报到省林学会（jlslxh2405@126.com）

附件：参会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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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参  会  回  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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